物理系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機房門禁管理辦法

1.本系教職員或相關管理人員因公務所需，得申請建立進入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機房指紋門禁系統。申請者須填寫指紋門禁申請單，交由本系電算委員會召集人審核同意後方可進出。

2.下列人員必須填寫臨時進出申請表後，由具有進出機房權者陪同，方可進出機房：　　
（１）相關廠商之維護及施工人員。　　
（２）本校其他單位人員須進出機房工作者。 

